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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5）

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2021年5月24

日，泛海控股國際發展第三有限公司（「第三公司」）（並非本公司的股東或附屬公司，但為間
接控股股東中泛集團有限公司（「中泛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宣佈（其中包括），於2021年
5月24日，就其發行的280,000,000美元2021年到期14.5%擔保優先票據（「第三公司票
據」），第三公司已經通過發行146,045,000美元2024年到期的私人配售票據而回購第三公
司票據中總本金金額為146,045,000美元的部分。上述已回購的第三公司票據將會被註銷，
其後第三公司未償付剩餘票據本金金額為133,955,000美元（「第三公司剩餘票據」）。由於受
宏觀經濟環境、房地產及金融行業的政策調控及新冠肺炎疫情疊加影響，第三公司票據的擔
保方及中泛集團的控股公司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擔保方」）面臨暫時性的現金流問題。第
三公司剩餘票據之本金金額及應計但尚未支付利息的償付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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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方正在全力籌措資金進行償付，且已確定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擔保方擬從加快房地產項
目銷售、優化境內及境外資產組合以及其控股股東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擬通過處置若
干境外資產而提供的財務支援而獲得資金來源。第三公司計劃於2021年8月23日之前全額
償付第三公司剩餘票據之本金金額及應計但尚未支付的利息。

由於上述償付安排及調整，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發行的一筆總未償付本金金額約1.6億
美元的票據（「附屬公司票據」）發生觸發事件（「觸發事件」）。由於該觸發事件，附屬公司票據
的大多數持有人可要求立即償還未償付附屬公司票據餘額、應計利息及所有其他應計或未償
付款項。本集團一直與按照附屬公司票據大多數持有人指令行事的附屬公司票據代理人（「票
據代理人」）積極溝通及磋商，以就有關觸發事件獲得豁免。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未獲
得票據代理人的任何豁免，亦未有收到票據代理人要求就任何附屬公司票據加快還款或採取
任何其他強制執行行動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將繼續 (i)與票據代理人保持積極及持續溝通，從票據代理人獲取所需
豁免；及 (ii)評估有關情況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現金狀況的潛在影響。本公司將繼續密切注
意事態發展，並在本公司知悉任何進一步發展時再作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曉生

香港，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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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韓曉生先生（主席）
劉洪偉先生（副主席）
劉冰先生
張喜芳先生
劉國升先生

非執行董事：
趙英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紀鵬先生
嚴法善先生
盧華基先生


